
中，广受教育局、校长们欢迎，并授予学分。四、五十个法轮功社
团在国立台湾大学、中兴大学、中正大学等各大专院校相继成立。
许多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们走入修炼。明慧豆豆园、明慧班及法
轮功夏令营也普遍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诸多好评。 

【明慧网】

世界最大规模

的图书博览会

——德国法兰

克 福 书 展 于

2009年10月13

日至 10 月 18

日举行。今年 
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书展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展会外

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希望就此机会向各国参展人员、

特别是中国人传递有关法轮功的真相。 
学员向人们介绍，《转法轮》曾是 1996 年中国

最畅销的图书；但自 1999 年以来，被中共禁止在中

国发行。现在《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

拥有至少一亿的读者。 

许多观展人士前来了解真相，有些人购买了《转

法轮》。不少人对学员说：“我支持你们。你们干得

好！祝你们好运！” 

大陆参观者看到法轮功的信息台后，有的脸上露

出吃惊的表情。法轮功在大陆遭到残酷迫害已经十年

了，很多中国人还被谎言所蒙骗，他们没想到法轮功

在海外如此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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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是非纷扰中与你煦道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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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不但能洗净心灵，还可以让

病痛不药而愈，而且最好的是不用学费，

像我们学校有免费上课喔！法轮功不只

台湾人在炼而已，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人在

炼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法轮功是很

受到欢迎的呢！李敏瑜老师曾经跟我们

说：做人就要做到‘真善忍’，如果大家

都做到了，我们的世界就会很美好。”李

敏瑜的学生柔安谈及修炼心得时写下了 

这段话。 

李敏瑜（上图），台湾花莲县明义国小教师，自幼对人

生诸多疑惑苦思不得其解，且身体衰弱得连医生都把不到

脉。2001 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读《转法轮》后，明白了

人生的目的在于返本归真。迄今她的健保卡已连续八年没用

过，先生及亲友都称赞她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昔日李敏瑜事事要求完美，常常焦头烂额，睡不着、吃

不下，修炼后她神清气定，每天轻松、高效地完成教学工作；

在学生面前，她不再是手持教鞭的凶老师；在儿子面前，也

不再是凡事要求严厉的母亲；公婆面前，她尽心尽孝；同事

之间，相处更加融洽。 

因为身心受益，她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推荐给亲

人、同事、学生。她在课堂里教导学生存好心、说好话、分

析“做好事积德”与“做坏事损德”的道理。在每周的社团

活动里，她成立了明慧组，教导学生们法轮功五套功法，读

诵《洪吟》一书，并且通过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小事，让小朋

友们知晓“真善忍”的法理，学生耳濡目染，都知道了要“心

存真善忍”、“努力做好人”。 

2003 年 9 月，李敏瑜获得了花莲县特殊优良教师的殊

荣。难得的是，在各校仅能推荐一至二名而有全县诸多老师

角逐下，她以最高成绩获选。 

2004 年 4 月的校庆运动会上，李敏瑜引领全校四年级的

三百多位小朋友，演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现场的师生、家

长、来宾莫不赞赏并致以热烈的掌声。（下图） 

李敏瑜感慨地说，台湾的小朋友可以自由学炼法轮功，

达到身心健康；而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学生只要说一句“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要被迫退学、非法关押，真

是天壤之别。◇ 

注：法轮功已经弘传宝岛台湾，也如一股清流注入台湾
校园。许多县巿都在寒暑假举办“法轮功教师研习营”，使

很多教育工
作者将“真
善忍”融入
日 常 教 学

管宁是三国时的贤士，一次他住的村

舍因为争相提水的事吵得纷纷扰扰，乡闾

间和睦的景象不复存在。虽然管宁劝大家

排队打水，然而村民们只想着早点回家，

因此争水的事依然常常发生。于是，管宁

便想出了一个方法。 

一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管宁把家里

可以装水的容器——桶子、盆子、锅子

等，一古脑儿全拿到井边，一个个打满

水，就回家去了。 

不久，提水的村民纷纷来到井旁。看到一排已经

打好的水，都惊讶万分，可是谁也不知道，是谁帮大

家提的水。几天下来都是如此，村民开始疑惑，到底

是谁做了这样好心的事？（转下页） 

管
宁
打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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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 “610”黑恶势力继续行恶
――迫害龙旺庄善良妇女刘美玲 

（接上页）一天，有

个村民特地起了个大早，

躲在井边偷看，想探个究

竟。不久，他就看到管宁

走到井边，卷起袖子，抓

着木桶，系好绳子，丢到

水井中，努力弯着腰，一

桶一桶地打着水。 

消息传开以后，村民都很感动，大家便互

相约好，先到的人先汲水，后到的人就自动排

队，再也不大吵大嚷了。 

以善德教化人，人们就会见贤思齐。 

远古的舜帝走到哪里，那里的人都会受到

他的德行感化，兴起礼让之风：农人互让田

畔，渔人互让居所……。于是四面八方的民众

纷纷慕名前来依附于舜，到他住的地方来安家

乐业，于是一年就聚成个村落，二年成为城

镇，三年就成为一个城市。 

善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

人心，而强制的手段却永远不会达到。善化可

以启发人的善良本性，引导人追求和实践真

理，做出善良、正义的选择，而令一切不正的

因素解体。 

在人类道德沦落的今天，“真善忍”的信

仰能够弘传 114 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

种族的修炼者；能够在中共十年的残酷迫害中

屹立中原，并引起了全球反迫害大潮。其中的

道理已经不言而喻。◇ 

【明慧网】汪靖华，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个心地善良的农

家青年，他的聪慧与善良却没有得到肯定和表扬，反而因为坚持

“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汪靖华，男，1987 年出生。湖北咸宁汀泗桥镇彭碑村人，曾

就读于汀泗中学和咸宁高中，期间因向同学讲法轮功真相被学校作

为重点迫害对象，多次遭到咸宁市咸安区“610”（专职迫害法轮

功的非法机构）、政法委、公安局及学校骚扰、恐吓，并被逼退学，

在 2006 年 11 月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熟悉汪靖华的同学与老师都知道，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他不但

成绩好，而且为人善良。原汀泗中学的黄校长曾对人讲：“星期五

大扫除，所有学生都跑光了，就汪靖华还在那儿，一个人把地扫干

净了才走。”但汪靖华却因为信仰真善忍，而备受歧视。老师们以

成绩下降为借口阻止他炼功，曾将他独自锁在空房里一天。 

尽管如此，2004 年汪靖华在咸宁高中少年班的考试中，脱颖

而出，直录咸高。在咸高两年的学习中，校长朱某、老师们没有关

心他的学习，却逼迫他放弃信仰，还多次给家长施压，使家长经常

指责孩子。 

班主任王少华，积极配合“610”、公安局翻查汪靖华的抽屉

和行李，还曾将他扣押在公安局一天。后来让他家长在“保证书”

上签字，强行要求家长陪读，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而汪靖

华的同学因害怕也逐渐地疏远他。最后学校逼他退学，在家长强烈

要求下，才同意让他休学一年，结果一年后却拒绝他入学。 

这种全方位的巨大压力，最后使得汪靖华精神崩溃。一个孩子

为了坚守良知，竟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这是中国的悲哀，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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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坚持信仰  被迫害致精神崩溃 

莱阳又一 610 分子 
宋顷忠恶报身亡

刘美玲，女，四十岁左右，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

道办事处西庙后村村民。零九年十月九日晚九点左右，

刘美玲在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南官庄村被龙旺庄派出

所恶警以法轮功名义绑架，并送往莱阳公安局 610 邪恶

机构，没有出具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通知任何家属。

十月十日上午，由西庙后村委书记刘化智带领莱阳

610 恶人孙洪进、王磊及龙旺庄派出所两名恶警到刘美

玲家中非法抢劫，掠走部分财物。这期间 610 邪恶人员

仍没有出具任何合法的法律文书。她的丈夫到公安局要

人，警察拒不让见。后来据说被非法关押在莱阳看守所。

刘美玲家里有个八岁的孩子和八十岁的老婆婆，照

顾孩子的重担落到了年迈的老人

身上。可怜刘美玲一个善良的村

妇，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偷

盗、没有抢劫、没有欺行霸市、更

没有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触犯

任何法律，竟然遭此磨难，本来美

满的家庭落到了如此凄凉的境地！ 

09 年 10 月 12 日，山东省莱阳市 610 工作人员

宋顷忠与人喝酒突然身亡，其家属到市政府哭喊要

求查明经过和赔偿，莱阳市民对此尽人皆知。这是

继郭文兴、杜胜得等莱阳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邪恶分子遭恶报后又一个恶报实例。 

正告莱阳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信仰是

无罪的！迫害是不得人心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助

纣为虐”，逆天而行。天理昭昭，善恶必报！郭文

兴、宋頃忠等 610 邪恶人员不断遭恶报就是老天对

你们的警告。目前中国许多官员都在为自己留后路，

截至 2009 年 10 月，已有超过 6200 多万人声明退出

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千万人退党的迅猛

大潮表明中共解体已成定局。希望你们及时清醒，

不要执迷不悟、紧跟恶党犯罪，做它的陪葬品。在

此重申, 凡不悔改而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谁

都逃脱不了天谴恶报和法律制裁，国际人权组织必

将对此追查到底，所有行凶者也必将被绳之以法，

即使死后也将接受审判！ 


